            神州假期业务委托合同   
编号：
                                                                   合同签约地：汕头市
甲方(委托旅行社)：  

乙方(受委托旅行社)：汕头市新旅程旅行社有限公司（神州假期散客中心）
甲方将所组织的旅游者的旅游业务委托乙方操作，为保证团队服务质量，共同维护旅游者以及甲乙双方的权益，参照《旅行社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就委托业务的有关事项及权利、义务等关系达成合同如下：
一、甲乙双方签定本合同时，各自向对方提供一份旅行社经营许可证复印件、营业执照复印件、开户银行、帐号、通讯地址等资料。
二、本合同适用于年内多批次团队/散客，合同附件为本合同的组成部分，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合同附件为团队计划、名单、确认书等往来传真件、邮件以及相关的电子文档。               
三、合作方式  
1、甲方将旅游业务（含散客和团队）委托给乙方操作，必须以书面传真的形式通知乙方；乙方在接到传真后，按甲方要求给予书面确认。乙方如无法确认，必须通知乙方相关业务操作人员，并给予传真回复。甲方在收到乙方的确认或答复传真后，如无异议则视为接受乙方的安排与报价。
2、甲方委托乙方的旅游业务的接待项目与标准，须和甲方与游客签定的旅游合同内容相一致；甲方应按《旅行社条例》规定在合同上注明此行程为散客拼团线路，以神州假期中性品牌联合出团，否则由此引起的投诉或其他问题由甲方负责。

3、为维护甲方的品牌利益，乙方以“神州假期散客中心”中性品牌出团，发放“神州假期”旅游帽，乙方工作人员不向游客发放名片，不透露乙方身份，以潮汕旅行社联合出团的名义进行服务。
四、团费的结算 按国家旅游“先付款后接待”的原则,甲乙双方商定按下列   方式结清团款：          

1、现付，出团前团款付清。如同时汇两个以上团费，请在电汇单上注明每个团的费用数额。

2、一团一清，团队回来三日内付清团款。
3、预付    %，余款应在团队回来后    日内结清。
4、预付大交通费用，其余团费于团队结束后     日内结清。
5、其他约定                                                                      
五、接待与质量 
1、乙方应按照本合同和合同附件所确认的内容进行服务，所提供的服务应符合国家或行业规
定的标准。
2、乙方要求接待方选择具有安全保障和质量保证的单位，安排用餐、住宿、用车、购物等，
在团队返回前组织游客填写《游客意见书》；
3、除人力不可抗拒的因素外，乙方如未向旅行团提供符合规定标准的服务，应与游客、甲方协商一致后，为旅游者提供补偿服务或将低于服务标准的费用差额及违约金退还甲方。 

六、变更事项的处理  
甲乙双方对确认的事项作出任何变更，均需有书面确认，紧急情况下可以进行电话磋商，达成合同后必须以书面形式补发传真确认。因甲方临时改变行程和人数，引起交通、住宿及游览项目、行程的变更，使客人投诉、索赔，应由甲方承担；由此造成乙方的经济损失，由甲方承担。    

七、事故处理与赔偿 
1、凡因不可抗力(如战争、火灾、地震、铁路中断、机场关闭、因机械故障或气候等原因造成航班专列改点)、非旅行社过失的原因，造成行程或标准更改，造成的游客损失，不予赔偿。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故(如车祸、食物中毒、因病)使旅游团出现滞留，乙方应积极处理，指示接待社妥善安排旅游者，并采取措施使旅游(团)者尽快返回，将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降至最低。
2、甲方必须按规定购买“旅行社责任保险”，并建议游客购买旅游意外保险。意外事故发生时，乙方应当及时协调、解决；所发生费用属于责任保险或意外保险理赔范围的，乙方应按有关规定协助取得相关的文件、证明等，配合甲方处理有关理赔事项。

3、不在理赔范围且属于第三者责任造成的意外事故所发生的费用，在乙方负责追索第三者赔偿的同时，由双方协商处理。
4、因旅行社过失原因进行赔偿时，赔偿标准参照《旅行社质量保证金赔偿试行标准》和国家有关法规执行。
八、违约责任 
乙方非因第七条原因的违约行为给甲方造成损失的,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因此所产生的其他费用。
九、乙方应要求接待社严格按照《旅行社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安排购物点和自费游览项目，否则由此产生的经济赔偿或受到处罚由乙方和乙方委托的接待社承担。

十、因甲方未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及时足额付款，乙方有权拒绝接受甲方的业务委托。甲方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乙方有权向旅游管理部门投诉甲方的行为，请求给予甲方进行处罚。
十一、本合同的签订者代表甲、乙双方公司主体，而不代表个人或部门行为，除非甲乙双方书面通知对方该代表人不再继续代表甲方或乙方，否则由其负责或经手的旅行团（者）帐务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和法律责任，仍然由甲、乙双方公司主体负责。
十二、合同的监督执行和纠纷的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争议，双方可协商解决。协商不成时，可向乙地旅游质量监督部门申诉请求调解；也可申请仲裁或向合同签约地人民法院诉讼。
十三、本合同的有效期：自2009年  月  日起，至200  年  月  日止。在合同有效期中止前一月内，双方如无异议，则合同有效期自动延长一年。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汕头市新旅程旅行社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赵毓浜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林树玫
电    话：                                    电    话：0754-88524400
传真电话：                                    传真电话：0754-88527070
通讯地址：                                    通讯地址：汕头市滨港路22号泰安华庭东区5幢
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 
帐    号：                                    帐    号：
签定合同时间：  年    月    日                签定合同时间：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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